更换程序修改内容

（2008-12-23晚实施）

门诊系统

1、门诊挂号、收费界面增加公医患者挂号提示

（1）同一个公医号当天挂号超过2个流水号时，则提示用户：该医疗证号已存在多条公医号。并显示公医号信息：医疗证号、姓名、（挂号记录的）患者类型、自负比例、挂号日期、流水号、挂号专科、挂号医生。

注意：只提示不作限制。

（2）修改患者类型界面(确认修改时：

如果流水号的患者类型从非公医号改为公医号时，则按公医证号和流水号的挂号日期查询相同医疗证号、相同挂号日期、且为公医号的挂号记录，如果大于2条，则提示用户：该医疗证号已存在多条公医号，请确认是否继续修改类型。并显示公医号信息：医疗证号、姓名、（挂号记录的）患者类型、自负比例、挂号日期、流水号、挂号专科、挂号医生。

（3）挂号临时号界面(挂号保存时也按以上规则提示。

2、市公医门诊记账单采用电子文件报送。

3、市公医患者门诊收费发票下面，打印“顺序号”

格式为：科室编码+“-”+员工工号+“-”+收据收费日期+“-”+收据公医顺序号。

说明：每个收费员在每个公医周期开始“收据公医顺序号”从1自动增长。

4、在门诊公医报表中增加“单支针剂”标志说明。

5、门诊收费“修改技诊申请单”界面，增加“高检费”选择功能：

· 在最下面技诊项目明细列表的“记帐金额”列后增加一列“费别”，并且允许用户编辑。

· 编辑费别并保存时，生成费用明细的费别为编辑后的费别，记帐员为当前操作者。

6、门诊市公医报表，增加市公医传送“门诊诊断”功能。

7、门诊市公医报表，增加传送“门诊”或“急诊”标志功能；

8、越秀区公医门诊系统公医界面，增加三种费别：“肿瘤西药”、“肿瘤中成药”、“肿瘤中草药”；

9、挂号系统日排班界面，“类型”列固定为“正式”。

10、医生诊间的排班界面取消日排班，当前排班界面“类型”列固定为“临时”
临床试验系统：

1、临床试验的接诊界面，取消原来需要医生排班的限制，即没有排班的医生可以进入临床试验接诊界面，但在临时挂号时，如果医生当前时段没有排班，则医生必须选择“门诊专科”，否则“门诊专科”默认为医生排班中的专科。 

住院病区

1、在技诊医嘱录入界面，对于属于CT、MR室的技诊申请单，如果是同一时间录入保存的两条或以上的项目，并且该项目附加的药品均属于维护成不能重复收费的类别，则在保存时每种药品只允许收取一条数量最大的附加药品的费用（门诊诊间、技诊系统录入界面的计算逻辑与住院一样）。

2、技诊医嘱录入界面，对于属于康复科的技诊申请单，如果录入的数量大于1，则增加天数及组号的录入，并且在保存时，对于录入未保存的技诊单按如下规则合并：相同申请医生、相同技诊模板、相同申请执行时间、相同急诊标志、相同录入来源、相同组号（门诊诊间、技诊系统录入界面与住院一样）。

3、临床跨科记帐交叉统计报表界面，在统计条件中，“执行科室”目录树增加对应门诊专科选择。
4、在批准出院或出院打印界面，当打印出院医嘱时，在打印时间后面增加打印出院医嘱的发药药房。
5、在长嘱、临嘱、中草药医嘱、出院医嘱录入界面，对于深圳医保患者修改为：选中任何药品、材料、项目，都不弹出全自费的提示信息。
6、在批准出院界面，修改为：在批准出院时，当前时间取服务器的当前时间。
7、在长嘱录入界面中，修改：进入医嘱录入界面，默认的医嘱日期取自服务器的日期，不取医生本地机器日期。
8、在医护工作台的技诊医嘱录入界面中，对于各类医保患者（除深圳医保），当选择某条技诊项目时，如果该技诊项目包含的收费明细中存在对应医保项目的自负比例为100%，则在最下面提示栏的“收费明细”内容中增加显示自负比例，显示格式为：项目名称*数量+单位*单价*自负比例，如：项目A*2次*￥100.00(自负100%），并按如下格式提示用户：“项目A（套单名称）中包含有收费明细：项目B（自负100%）、项目C（自负100%）” 

9、在医护工和台的检验医嘱录入界面，对于各类医保患者（深圳医保除外），有选择套单某条记录时，如果该套单包含的检验项目对应医保项目的自负比例为100%，则在最下面提示栏的“包含项目”内容中显示为：项目A（自负100%），并且按如下格式提示用户：“肝功五项（套单名称）中包含有：项目A（自负100%）、项目B（自负100%）” 

10、在执行医嘱查询界面，修改：点击某条执行医嘱时，“修改”按钮无效的错误。
11、在执行医嘱查询界面，增加显示“发药单号”、“发药人”内容显示。

入院登记：

1、修改入院登记时，偶然出现同一住院号对应两个病人的错误。

住院药房：
1、出院医嘱查询界面：当按住院号查询时，不考虑“发药起止日期”及出院医嘱的“发药药房”条件，并且在出院医嘱列表最后增加一列“发药药房”显示。
住院结帐：

1、 结帐组越秀区公医费别修改界面，增加三种费别：“肿瘤西药”、“肿瘤中成药”、“肿瘤中草药”

2、 越秀区公医住院系统中，《住院公医费用报销明细表》中增加肿瘤药统计。
3、 患者费用查询界面：按金列表最后增加两列：退费员、退费时间。
4、 调整市区公医结算表、公费医疗记帐收入报表、公医住院费用报销明细表、住院公费医疗收入报表等相关公医报表的统计逻辑： 如果住院收据有对应的住院记帐单，则报表统计取记帐单的费别金额，不取收据的费别金额。
5、 修改“市区公医结算表”的统计逻辑和报表格式：

· 调整报表格式：将“门诊部分”(“药费”(“进口药”列标题改为“肿瘤用药”。

· 按目前的逻辑，“肿瘤用药”列没有数据。

· 现要求标志为“肿瘤用药”或“单支针剂”的门诊记帐单中所有费别金额全部填写到“肿瘤用药”列。

